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董事会向我们提交的相关资料，

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发表

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 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是公司董事会根

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

体事宜的议案》的授权，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市场

状况，对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方案做了进一步明确。发行方案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方案合理、切实可行，符合

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及方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相关事项。 

二、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之后，根据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发行、交易、托管、付息及股份转换等

相关事宜，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相关事项。 

三、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向广发银行常德鼎城支行申请不



 

超过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向平安银行长沙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0万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毅先生作为关联方为上述授信业务无偿提供保

证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解决了公司银行

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体现了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

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相关事

项。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颜爱民 王红霞 易兰广   

2020 年 5 月 27 日 


